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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分局分党组关于兴安盟委第四轮（专项）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兴安盟委统一部署，2023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25 日，阿尔山市委第三
巡察组对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
分局分党组开展了专项巡察。8月19日，
市委第三巡察组反馈了巡察情况。按
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
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提高思想认识，严格履行巡察
整改政治责任   

（一）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分
局分党组坚持把巡察整改任务作为一
项长期重要政治任务，多次组织召开党
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重点传达了盟
委书记在听取巡察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
神，召开专题会议就做好巡察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党组对巡察
反馈逐条逐项研究整改措施，明确责任
领导、分管领导、责任人，层层压实整改
责任。研究定制《关于市委第三巡察组
对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分局分党
组开展常规巡察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
建立整改台账，逐条细化整改举措，成立
巡察反馈问题整改领导小组。对巡察反
馈的问题，坚持立行立改、全面整改、长

期坚持。实行台账式和销号式管理，做
到完成一项销号一项，不留盲区、不留死
角。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整改情况汇
报，定期对整改情况进行督察，认真研究
各种问题的不足，深入反思检查，以坚决
的态度、有效的办法、果断的措施，不折
不扣地把巡察整改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
任务来抓，为更好地完成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提供政治保障。   

（二）党组书记付海军坚决扛牢巡察
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认领任务，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盟委书记在听取
巡察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增强勇于
接受、主动接受、积极配合巡察监督的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定期
组织召开党组会议、全体干部工作会议
听取巡察整改汇报，对全局整改落实工
作牵头抓总、全面负责，带头领办重点
难点问题，全力推动各项问题整改。积
极开展谈心谈话工作，督促提醒领导班
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压紧压实责
任，层层抓好落实，要求各股室负责人
主动作为、举一反三，建立健全长效机
制，标本兼治抓好问题整改落实。   

二、坚持问题导向，对标对表逐条
抓好巡察整改   

1.关于“党组落实重点项目不到位”
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完成了辖区内
燃煤小锅炉排查，通过现场核实，收集
材料等方式完成宏泰洗浴、星辰洗浴
小锅炉实际吨数并建档留存。二是已
将内蒙古大兴安阿尔山旅游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供暖锅炉纳入淘汰计划范围
并建立台账，完成旅游公司金江沟燃煤
小锅炉取缔工作。三是进一步加大燃
煤小锅炉取缔力度，阿尔山林业局桑都
尔林场、金江沟林场、天池林场、南沟林
场、市林草局杜拉尔林场等处小锅炉已
全部完成取缔。   

2.关于“履行执法检查职责不到位”
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立即对阿尔山
市雪城水业有限责任公司伊尔施饮用
水水源地进行检查，根据相关要求对伊
尔施自来水公司提出整改要求，要求对
水源地防护围栏损坏、未封闭等情况进
行整改，已全部整改完毕。二是完善制
定饮用水水源地检查制度，对辖区内其

他水源地开展专项检查，每个季度开展
一次常规检查并不定期对饮用水水源
地进行抽查，如有违法行为依据相关法
律要求进行查处。持续加强对水源地
的检查力度，如有问题及时整改。三是
立即开展专项检查，针对全市辖区内料
场堆场及供暖站进行检查，供暖中心的
物料堆放主体已完成苫盖。四是要求
阿尔山市供暖中心北侧料场、政务服务
局南侧施工现场、砂石料堆放场地，开
展建设围挡、苫盖、洒水等抑尘措施，减
少扬尘污染。阿尔山市供暖中心北侧
料场、政务服务局南侧施工现场、砂石
料堆放场地均已完成苫盖，在施工作业
期间，督促其开展建设围挡、洒水等抑
尘举措。五是持续加强对辖区内扬尘
污染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定期组织开
展专项执法检查，对存在问题的企业提
出整改要求，对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企
业，依据相关法律进行查处。   

三、巩固整改成果，推动环保事业
高质量发展   

巡察整改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
程，必须注重标本兼治、持久发力。  

（一）坚持求真务实，实现标本兼

治。坚持问题导向，以此次巡察为契机，
深入分析问题原因，对已完成整改的事
项，做到举一反三，巩固整改成果，对长
期坚持的整改任务，形成长效机制，注
重结果运用，以重点问题整改带动全面
深化整改，定期开展“回头看”，防止问
题反弹，做好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
确保整改取得扎实成效，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事业更好发展。   

（二）加强组织领导，推动责任落实。
坚持把巡察反馈整改同全局各项工作
相结合，深入查找制度机制短板，推动
建章立制，强化统筹协调，加强工作联
动，推动形成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
任人职责、党组成员自觉履行“一岗双
责”的良好工作格局。充分发挥派驻
纪检组的监督作用，深入查找和及时解
决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等方面问题，压紧压实政治责
任，切实增强全局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
成效。   

（三）强化理论武装，发挥政治引领
作用。将此次巡察整改与主题教育结
合，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深挖思想根源，
以强化政治建设为根本，进一步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
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找准定位、担当作为，教育
引导全体干部把讲政治的要求转化为
内在动力，把主题教育成果落实到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发展上来，开创生态
环境保护事业新局面。   

（四）加快推动整改，确保整改成效。
持续解决好巡察发现的突出问题，加快
推进未完成事项整改，严格按照整改工
作方案要求，积极协调、一抓到底，紧盯
大气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
域，强化督促检查，严肃追责问责，形成
整改工作合力，确保按时完成销号。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
时向我们反映。   

联系方式：0482-7122731；   
邮政信箱：阿尔山市伊尔施街天池

花园对面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
分局办公室，邮编 137800；  

电子邮箱：aess2005hbj@163.com。   
中共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

分局分党组   
                   2023 年 12 月 9 日

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分局分党组关于兴安盟委第四轮（常规）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兴安盟委统一部署，2023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25 日，阿尔山市委第三
巡察组对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
分局分党组开展了常规巡察。8月19日，
市委第三巡察组反馈了巡察情况。按
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
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提高思想认识，严格履行巡察
整改政治责任 

（一）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分
局分党组坚持把巡察整改任务作为一
项长期重要政治任务，多次组织召开党
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重点传达了盟
委书记在听取巡察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精神，召开专题会议就做好巡察反馈问
题整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党组对
巡察反馈问题照单全收，逐条逐项研究
整改措施，明确责任领导、分管领导、责
任人，层层压实整改责任，研究定制《关
于市委第三巡察组对兴安盟生态环境
局阿尔山市分局分党组开展常规巡察
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建立整改台账，
逐条细化整改举措，成立巡察反馈问题
整改领导小组。对巡察反馈的问题，坚
持立行立改、全面整改、长期坚持。实
行台账式和销号式管理，做到完成一项
销号一项，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定期
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整改情况汇报，定期
对整改情况进行督察，认真研究各种问
题的不足，深入反思检查，以坚决的态
度、有效的办法、果断的措施，不折不扣
地把巡察整改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
务来抓，为更好地完成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提供政治保障。 

（二）党组书记付海军坚决扛牢巡察
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认领任务，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盟委书记在听取
巡察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增强勇于
接受、主动接受、积极配合巡察监督的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定期
组织召开党组会议、全体干部工作会议
听取巡察整改汇报，对全局整改落实工
作牵头抓总、全面负责，带头领办重点
难点问题，全力推动各项问题整改。积
极开展谈心谈话工作，督促提醒领导班
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压紧压实责
任，层层抓好落实，要求各股室负责人
主动作为、举一反三，建立健全长效机
制，标本兼治抓好问题整改落实。 

二、坚持问题导向，对标对表逐条
抓好巡察整改 

（一）聚焦党的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
落实情况 

1. 关于“党组履行职能职责有所欠
缺，2020 年阿尔山市建成区及周边淘
汰改造燃煤小锅炉项目推进缓慢”问
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完成了辖区内
燃煤小锅炉排查，通过现场核实，收集
材料等方式完成宏泰洗浴、星辰洗浴
小锅炉实际吨数并建档留存。二是已
将内蒙古大兴安阿尔山旅游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供暖锅炉纳入淘汰计划范围
并建立台账，完成旅游公司金江沟燃煤
小锅炉取缔工作。三是进一步加大燃
煤小锅炉取缔力度，阿尔山林业局桑都
尔林场、金江沟林场、天池林场、南沟林
场、市林草局杜拉尔林场等处小锅炉已
全部完成取缔。 

2.关于“履行执法检查职责不到位”
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立即对阿尔山
市雪城水业有限责任公司伊尔施饮用
水水源地进行检查，根据相关要求对伊
尔施自来水公司提出整改要求，要求对
水源地防护围栏损坏、未封闭等情况进
行整改，已全部整改完毕。二是完善制
定饮用水水源地检查制度，对辖区内其
他水源地开展专项检查，每个季度开展
一次常规检查并不定期对饮用水水源

地进行抽查，如有违法行为依据相关法
律要求进行查处。我局持续加强对水
源地的检查力度，如有问题及时整改。
三是立即开展专项检查，针对全市辖区
内料场堆场及供暖站进行检查，供暖中
心的物料堆放主体已完成苫盖。四是
要求阿尔山市供暖中心北侧料场、政务
服务局南侧施工现场、砂石料堆放场
地，开展建设围挡、苫盖、洒水等抑尘措
施，减少扬尘污染。阿尔山市供暖中心
北侧料场、政务服务局南侧施工现场、
砂石料堆放场地均已完成苫盖，在施工
作业期间，也督促其开展建设围挡、洒
水等抑尘举措。五是持续加强对辖区
内扬尘污染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定期
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存在问题的
企业提出整改要求，对未按要求完成整
改的企业，依据相关法律进行查处。 

3. 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短
板，学习研讨走形式”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立即对党史学
习教育研讨材料进行排查，涉及互相抄
袭、网络照搬照抄材料人员已全部完成
研讨材料重新撰写。二是党支部书记
针对此问题开展在全局范围内与党员
开展谈心谈话提醒，我局全体党员表示
将提高思想认识，认真对待材料撰写，
绝不互相抄袭和网络抄袭。三是要进
一步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将学习研
讨形式走深走实。认真组织开展党员
学习，对党员上交的材料和笔记等内容
进行严格把关，“举一反三”对主题教育
的各项材料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学习
教育取得实在成效。 

4.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走形式”
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重新撰写兴安
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分局 2021 年意
识形态工作安排、分析研判报告、网络
意识形态总结及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
尔山市分局 2022 年意识形态工作安排、

分析研判报告、网络意识形态总结。二
是领导班子成员对 2021 年、2022 年的
述职述廉报告开展自查整改。通过对
材料自查，未提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班子成员在述职述廉报告中完成意识
形态工作内容的补写。三是通过在全
局召开意识形态工作部署会议，对意识
形态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要求高
质量落实好意识形态工作要求。 

5. 关于“防范风险意识树立不劳，
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已编制完成《阿
尔山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各旗县参
照《兴安盟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实施，
无须自行编制。二是 2023 年 5 月，《阿
尔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试行）》
由人大批准发布实施。 

（二）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
之风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1. 关于“资产管理不规范，存在流
失风险”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我局已按照固定资
产管理制度要求，8 月 20 日向盟财政局
提交录入固定资产的申请，完成所有材
料报送，盟财政局聘请第三方公司对全
盟账外资产进行清查，清查结束后将由
盟财政局统一录入固定资产。 

2. 关于“财务管理不规范，审核把
关不严格”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党组书记已与
财务分管领导和财务负责人开展谈话
提醒，要求责任人员要切实提高思想认
识，严格履行财务管理制度，严格工作
审批流程，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二
是通过对 2019 年至 2021 年凭证开展
自查，列出退款人员和金额明细，要求
违规报销差旅费的 16 名人员按照实际
金额退还差旅费，违规报销差旅费共计
9100 元全部退还至财政账户。三是完
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
行，加强财务人员业务素养，严格差旅

费报销流程，避免再次出现违规报销现
象。财务人员对财务管理制度自觉开
展学习，切实提高自身业务素养，将以
更严谨的工作态度做好财务工作。 

（三）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 
关于“党支部班子不健全，监管有

缺失”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通过召开全体

党员大会，严格按照委员补选流程进行
补选工作，现完成支部委员补选，并对
委员重新分工。二是召开支部委员会
专题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
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细化委员分工和
责任，重点对照《条例》中关于党支部基
本任务、工作机制、组织生活和支部委
员会建设的规定，检查党支部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确保各项规定要求落

到实处。 
三、巩固整改成果，推动环保事业

高质量发展 
巡察整改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

程，必须注重标本兼治、持久发力，要继
续按照巡察工作整改要求，不断强化政
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对内
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整改过程
变为提升干部作风、促进工作落实、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把此次巡察成
果转化为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坚持求真务实，实现标本兼
治。坚持问题导向，以此次巡察为契机，
深入分析问题原因，对已完成整改的事
项，做到举一反三，巩固整改成果，对长
期坚持的整改任务，形成长效机制，注
重结果运用，以重点问题整改带动全面
深化整改，定期开展“回头看”，防止问
题反弹，做好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
确保整改取得扎实成效，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事业更好发展。 

（二）加强组织领导，推动责任落实。
坚持把巡察反馈整改同全局各项工作
相结合，深入查找制度机制短板，推动
建章立制，强化统筹协调，加强工作联
动，推动形成党组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
任人职责、党组成员自觉履行“一岗双
责”的良好工作格局。充分发挥派驻
纪检组的监督作用，深入查找和及时解
决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等方面问题，压紧压实政治责
任，切实增强全局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
成效。 

（三）强化理论武装，发挥政治引领
作用。将此次巡察整改与主题教育结
合，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深挖思想根源，
以强化政治建设为根本，进一步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
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找准定位、担当作为，教育
引导全体干部把讲政治的要求转化为
内在动力，把主题教育成果落实到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发展上来，开创生态
环境保护事业新局面。 

（四）加快推动整改，确保整改成效。
持续解决好巡察发现的突出问题，加快
推进未完成事项整改，严格按照整改工
作方案要求，积极协调、一抓到底，紧盯
大气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
域，强化督促检查，严肃追责问责，形成
整改工作合力，确保按时完成销号。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
时向我们反映。 

联系方式：0482-7122731；  
邮政信箱：阿尔山市伊尔施街天池

花园对面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
分局办公室，邮编 137800；

电子邮箱：aess2005hbj@163.com。 
中共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

分局分党组 
2023 年 12 月 9 日

盟生态环境局突泉县分局分党组关于兴安盟委第四轮（专项）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盟委统一部署，2023 年 4 月 24

日至 7 月 28 日，县委第一巡察组对兴
安盟生态环境局突泉县分局分党组开
展了专项巡察。8 月 18 日，县委第一巡
察组向兴安盟生态环境局突泉县分局
分党组反馈了巡察情况。按照巡察工
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
以公布。 

一、分党组及主要负责人组织整改
落实情况 

（一）分党组落实巡察整改总体情况 
一是提高站位，迅速部署。在巡察

意见反馈后，分党组第一时间召开会
议，对巡察组反馈的 4 个方面 4 个问题
进行梳理和认领，要求以巡察组反馈的
意见为“镜子”和“尺子”，全面检视自
身工作，深入剖析问题根源，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落实好各项整改工作，
切实把落实整改化作改进作风、推动工
作、加快发展的实际行动。 

二是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为加强
对巡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的领导，
分党组坚持真抓实改，迅速成立分局巡
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坤同志担任
组长，国立春同志担任副组长，其他班
子成员和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巡察反馈意

见整改组织协调等日常工作。 
三是聚焦问题，立行立改。分党组

紧扣巡察反馈的意见和提出的工作要
求，深入分析问题、查找原因、明确方
向，研究制订整改方案，建立整改台账。
根据问题性质和整改要求，分类施策、
精准发力，绝不避实就虚，绝不流于形
式，对能够立行立改的整改事项，实行
逐项销号，整改到位一项对账销号一项；
对还未整改完毕和需要长期坚持的任
务，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倒逼进度，
确保巡察整改问题一个不落、按时完
成、见底清零。 

四是完善机制，巩固成效。分党组
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边
整改，边建章立制，从根本上解决制约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性问题，不断巩固和扩展整改成果，形
成互相衔接、互相配套的长效工作机
制。 

（二）党组书记组织落实巡察整改情况 
一是深化思想认识。巡察反馈以

来，分党组书记张坤高度重视整改工
作，把巡察整改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核心任务来抓，迅速召开专题会
议，从讲政治、讲党性的高度，推动全体
干部进一步深刻认识整改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组织开
展多种形式的学习贯彻活动，进一步引
领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压实整改责任。积极履行“第
一责任人”责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
认真对照巡察反馈意见要求，带头查找
问题根源、抓好整改落实、紧抓源头治
理，层层压实责任，形成整改合力。根
据巡察反馈问题，制定整改措施，明确
责任领导、责任部门、责任人员、整改期
限，真正做到对问题不遮掩、不回避，确
保整改工作无遗漏、无死角，把整改成
果体现到促进分局各项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践中。 

三是强化督促落实。高度聚焦巡察
整改责任落实是否到位、措施制定是否
具体、整改成效是否明显等方面，采取调
研、谈话等方式不定期开展督促指导，严
格对照整改方案中的任务和要求，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实行销号制度，解
决一个、销号一个、巩固一个，确保件件
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坚持问题导向，对
照整改方案把发现问题一一整改到位，

持续跟踪问效，并且建立完善长效机制，
堵塞漏洞，不断巩固扩大整改成果，认真
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 

截至 10 月 26 日，巡察反馈的 4 个
方面 4 个问题均已完成了整改任务。 

二、明确整改措施，推动巡察反馈
问题整改 

1. 关于“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深入”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已补齐学习内
容，第一时间组织召开理论中心组专题
学习会，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生态环境
领域部分进行专题学习研讨。二是完
善了学习制度，重新修订分局党组中心
组理论学习制度，同时对学习计划进行
了优化。三是依照全盟十四五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编制了《突泉县十四五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 

2. 关于“编制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创建规划缓慢”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已启动编制工
作，今年 7 月与第三方签订了编制协议
并启动编制工作。二是创建规划现已
完成编制，并通过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通过，报请自治区专家进行审批。 

3. 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有短板”的
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不断加大涉气
企业监管力度，切实提高空气环境质
量，已要求 3 家企业进行了苫盖工作。
同时，组织执法人员对全县涉扬尘企业
开展专项排查，确保物料堆苫盖到位。
二是按照空气质量监管平台数据，2023
年截至目前 PM2.5 指数为 14ug/m3，符
合考核要求。 

4. 关于“镇村水源地保护项目推进
缓慢”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水源地保护项目围
栏、监控等现已完成建设任务，正在组
织审价和验收工作。 

三、下一步整改工作安排 
（一）持续抓好整改后续工作 
切 实 加 大 对 巡 察 成 果 的 运 用 力

度，将整改工作与当前各项工作结合
起来，举一反三，坚决防止类似性、重
复性问题发生，坚定不移把整改推向
深 入。 同 时，总 结 好、运 用 好 巡 察 成
果，将整改过程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措
施和经验做法，及时转化为完善和规
范相关工作的长效机制，力争以高质
量整改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再上
台阶。 

（二）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班子成员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时刻紧绷从严治党这根弦，
带头执行各项纪律规定，对有苗头性、
倾向性的干部及时“咬耳扯袖”，从源头
上杜绝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同时，坚
持抓好日常的监督管理，着力提升分局
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水平。 

（三）着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全
面提升 

以此次巡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
把巡察整改同今年既定的重点工作目
标结合起来，坚定不移把巡察整改作为
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的现实检验，切实提高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推动各项
工作实现新突破新进展，为突泉县高质
量发展做出贡献。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
时向我们反映。 

联系方式：0482-5126866； 
邮政信箱：突泉县突泉镇东郊兴安

盟生态环境局突泉县分局办公室，邮编
137500； 

电子邮箱：xamsthjjtqxfj@163.com。 
中共兴安盟生态环境局突泉县分

局分党组 
                    2023 年 12 月 9 日


